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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文】

案經起訴繫屬法院後，復由檢察官違法從實體上予以不起訴處

分，經告訴人合法聲請再議，上級法院首席檢察官或檢察長，應將原不

起訴處分撤銷。

【解釋理由書】

案經起訴繫屬法院後，即應依法審判，若檢察官復從實體上予以

不起訴處分，該項處分，顯係重大違背法令，應屬無效。告訴人對於該

無效處分合法聲請再議時，上級法院首席檢察官或檢察長，應將該項

已具有形式上效力之處分，予以撤銷，俾資糾正。

釋字第一四一號解釋（63.12.13.）

【解釋文】

共有之房地，如非基於公同關係而共有，則各共有人自得就其應有

部分設定抵押權。

【解釋理由書】

按「各共有人得自由處分其應有部分」，為民法第八百十九條第一

項所明定。除基於公同關係而共有者另有規定外，如共有物為不動產，

各共有人本於前開規定，既得自由處分其應有部分，則遇有不移轉占有

而供擔保之必要時，自得就其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至於同條第二項所

謂「共有物之處分、變更、及設定負擔，應得全體共有人之同意」，係

指共有人以共有物為處分、變更、或設定負擔之標的，並非就各共有人

之應有部分而言。此比照第一項得自由處分之規定，法意至為明顯。本

院院字第一五一六號解釋，應予補充釋明。

釋字第一四二號解釋（64.2.7.）

【解釋文】

營利事業匿報營業額逃漏營業稅之事實發生在民國五十四年十二

月三十日修正營業稅法全文公布施行生效之日以前者，自該日起五年以



釋字第一四三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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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未經發現，以後即不得再行課徵。

【解釋理由書】

查營業稅法第四十一條：「營利事業匿報營業額逃漏營業稅，於事

實發生之日起五年內未經發現者，以後不得再行課徵」之規定，係民國

五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舊營業稅法全文時所增訂，從而逃稅事實發

生在該法條增訂以前者，因行為當時施行之營業稅法無課徵期間之限

制，故無論經過時間之久暫均得課徵，而逃稅事實發生在該法條增訂

以後者，則依該法條規定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五年內未經發現者，以後即

不得再行課徵，是在該法修正公布施行之日以前雖逃漏多年未經發現

之營業額仍須課徵，而在該法修正公布施行之日以後，雖逃漏僅五年未

經發現之營業額反不得課徵，既屬有失公平，與增訂該第四十一條之立

法精神亦有未符，因此營利事業匿報營業額逃漏營業稅之事實發生在

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全文公布施行之營業稅法生效日以前

者，乃宜自該日起算，五年以內未經發現者，以後即不得再行課徵，以

期平允。

釋字第一四三號解釋（64.6.20.）

【解釋文】

關於購買火車票轉售圖利，是否構成詐欺罪，要應視其實際有無以

詐術使人陷於錯誤，具備詐欺罪之各種構成要件而定。如自己並不乘

車，而混入旅客群中，買受車票，並以之高價出售者，仍須視其實際是

否即係使用詐術，使售票處因而陷于錯誤，合於詐欺罪之各種構成要件

以為斷。本院院解字第二九二○號暨第三八○八號解釋據來文所稱之

套購，應係意指使用詐術之購買而言。惟後一解釋，重在對於旅客之詐

財；前一解釋，重在對於售票處之詐欺得利；故應分別適用刑法第三百

三十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規定。

【解釋理由書】

關於購買火車票轉售圖利，是否構成詐欺罪，應視具體事實，有無




